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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嘉 義 大 學 輔 導 與 諮 商 學 系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8 年 9 月 2 日（星期一）下午 1:00 

會議地點：國立嘉義大學民雄校區行政大樓 A407 教室 

主    席：張高賓老師(召集人)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記    錄：楊雅琪 

 

※討論事項： 

提案一：有關本系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A 主軸「雙師授課與實務接軌」計

畫，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資格暨經費審查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 108 年 8 月 5 日國立嘉義大學教務處雙師授課與實務接軌審核會議紀錄辦理。 

二、課程及業師資格： 

1.實施雙師授課之課程，以符合孵育或發展營運型方向為主，優先補助有產出型成果者，

產出型成果可參閱教師自評檢核表內容。 

2.專任教師前一次實際教學意見調查結果平均值達 3.5 以上。 

3.每門課業師協同教學之時數，以全學期（十八週）授課總時數之三分之一為限；每位

業師最多以協同教授兩門課程為限。 

4.業師定義為公民營機構從業人員（即「主業非教職」者，除師範學院、人文藝術學院

業師得為中小學教職）。 

三、經費補助及可支付項目： 

1.鐘點費：955 元，含健保補充費為 973 元/小時。 

2.交通費：覈實核銷。(以 6 次為限) 

3.每一門課程至多補助 6 週，以學時數為計算基準。 

四、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申請遴聘業師協同教學課程如下： 

教師 業師 
課程 

名稱 

業師服務單位及職

稱 

預計

日期

時數×鐘

點費 
車費 小計 

沈玉培 
(4.88) 

萬光珊 學校諮商實

習(I) 
財團法人國際社

區服務文教基金

11/26 4 小時 2,160 元(雙程高 6,05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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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 業師 
課程 

名稱 

業師服務單位及職

稱 

預計

日期

時數×鐘

點費 
車費 小計 

諮商心理師 ×973 元 鐵：台北-嘉義)

陳滿樺 
(4.77) 

吳宛璇 

諮商實習 

行動心理師 10/22-
11/19

9 小時

×973 元

0 元 8,757 元

曾琬雅 行動心理師 11/26-
12/31

9 小時

×973 元

0 元 8,757 元

朱惠英 
(4.68) 

唐心北 成癮諮商研

究 
台南市立安南醫

院精神科主治醫

師 

12/07
12/14

4 小時

×973 元

278 元(自強來

回：嘉義-台南)

4,170 元

吳瓊洳 
(4.67) 

吳美枝 綜合活動學

習領域概論 
嘉義縣民雄國中

綜合活動領域教

師 

10/17 2 小時

×973 元

0 元 1,946 元

張高賓 
(4.43) 

陳權滿 國民小學教

學實習 
嘉義市港坪國小

教師 

109/1/8
 

4 小時

×973 元

0 元 3,892 元

五、為明年度計畫申請預做準備，請申請通過教師盡量安排業師於開學後兩個月內授課完

畢，執行成果須增加課程導入創新思維描述、教師自評檢核表需與申請相呼應。 

六、完成雙師授課後一週內應繳交成果報告、照片原始檔及課程簡報檔等，有繳交授課老

師與業師共編教材者，將優先列入下學期補助對象。 

決  議：通過本案申請課程遴聘業界專家資格。 

 

提案二：有關本系陳滿樺助理教授申請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高等教育深耕計畫「Ab6 深碗課

程」—「普通心理學(必)+普通心理學討論與實作(選)」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 108 年 5 月 27 日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深碗課程審核會議決辦理。 

二、課程聘請業師協同教學者，需依照本校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要點規定，將相關

表件填妥並經系課程委員會議審查後，逕擲教務處綜合行政組。 

三、本案擬於 108 學年度大學部必選修科目冊新增選修「普通心理學討論與實作」（大一上，

1 學分）。 

四、檢附陳師開設深碗課程申請表如附件 1。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有關本系陳滿樺助理教授申請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微型課程彈

性加值」—「個案概念化」(0.8 學分)案，提請審議。。 

說  明： 



 3

一、依據 108 年 6 月 12 日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微型課程審核會議決議辦理。 

二、本校開設微型課程的開課原則、補助經費與欲達成之 KPI 說明如下： 

(一)課程開設原則 

1.開課學分以不超過 0.8 學分(含)為原則，每 2 小時計為 0.1 學分，每 4 小時計為 0.2

學分，以此類推。 

2.微型課程包括演講、大師班、活動(含展演、實作、田野)、實驗(實習、參訪、移地

教學)、工作坊及數位學習(遠距、磨課師、開放課程)等。 

3.課程開設以各系(所、中心、學位學程)為單位，由 1 位計畫主持人提出課程計畫案，

說明微型課程之必要性與形式、師資專長、授課內容及預算編列，並具體說明該課

程如何培育學生核心能力，以及相對應之學生學習成效評量方式。 

(二)每門課程每學期依據開課學分，每 0.1 學分補助 3 千元為原則(含教師講座鐘點費)，

編列項目僅適用業務費(不含人事費與資本門)。 

(三)課程可由 2 位以上跨系所且不同領域之教師全程參與共同授課，每位教師可依實際

到課時數計算鐘點，亦可採共時教學計算鐘點。 

(四)教師開設微型課程之講座鐘點費由計畫支出，最高為 1,000 元/小時。 

(五)課程需達成之 KPI 如下： 

1.修課通過數佔修習學生數 70% 

2.微型課程滿意度達 3.5 

三、檢附陳師開設微型課程申請表如附件 2。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有關本系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課課程異動案，提請 討論。 

說  明：本系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課時段未按課程標準開設時段： 

年級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 

開設課程名稱 
修習別 

原必選修 
科目冊 

大一 親職教育 選修，一上 選修，二上 

大一 學習心理與輔導 選修，一上 選修，一下 

大一 生命教育與輔導 選修，一上 選修，二上 

大三 少年刑事事件與處理 選修，三上 選修，三下 

大三 生涯規劃課程設計與實施 選修，三上 選修，三下 

大三 後現代諮商 選修，三上 選修，三下 

大四 少年刑事事件與處理 選修，四上 選修，三下 

大四 後現代諮商 選修，四上 選修，三下 

碩一家教組 親職教育研究 選修，一上 選修，一下 

碩一家教組 家庭心理學研究 選修，一上 選修，一下 

碩一家教組 家庭會談與實務研究 選修，一上 選修，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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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 

開設課程名稱 
修習別 

原必選修 
科目冊 

碩二家教組 家庭心理學研究 選修，二上 選修，一下 

碩二家教組 婚姻與家庭介入 選修，二上 選修，二下 

碩二家教組 非典型家庭教育研究 選修，二上 選修，二下 

碩一諮心組 正念治療研究 選修，一上 選修，二下 

碩二諮心組 成癮諮商研究 選修，二上 選修，二下 

專一家教組 親職教育研究 選修，一上 選修，一下 

專一家教組 家庭會談與實務研究 選修，一上 選修，二下 

專二家教組 親職教育研究 選修，二上 選修，一下 

專二家教組 非典型家庭教育研究 選修，二上 選修，二下 

專一諮心組 正念治療研究 選修，一上 選修，二下 

專二諮心組 成癮諮商研究 選修，二上 選修，二下 

決  議：照案通過。 

 

※臨時動議 

無 

 

散會：下午 1 時 30 分 

 

 


